
EB-5 美國投資移民 

前 言 
美國由於科技文明，教育發達，生活環境佳，始終是移民人士的首選。而投資移民是美

國最簡易最快速的移民方法。然而，尋求一個安全有效的方案，則是多數人面臨的難題。 

「費城美國投資移民基金」是依據美國 EB-5 投資移民法規，由費城市政府經濟發展機

構–Philadelphi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PIDC) 與 CanAm Enterprises, LLC 共

同發起，推廣 2003 年 2 月移民局核准的 PIDC 經濟特區（PIDC Regional Center）方案。 

透過此基金，合格投資者將可循 EB-5 的管道，快速地在一年內獲得綠卡身份。 

 

EB-5 投資移民方案簡介 
最便捷的綠卡管道 

EB-5 (Employment based fifth Preference) 投資移民方案是美國移民法中的簽證類別，針

對海外投資移民所設立，是申請核准時間最短、資格條件限制最少的一條便捷管道。 

投資門檻一般為 100 萬美元，若投資標的位於低就業區，可降為 50 萬。外國移民者藉

由此投資於美國境內的企業，並創造十個就業機會，即可取得二年期的條件式移民簽

證。屆滿前 90 天，若該投資及所創的工作機會均存在，則可解除條件，成為永久居民。 

申請條件最寬鬆 

投資人無商業背景、年齡、教育程度及語文能力的條件限制，只要證明資金來源合法即

可，繼承或贈予皆可。投資人、配偶及未滿 21 歲未婚子女可同時申請。 

申請約可在送件後二個月內獲知結果，六～八個月獲發移民簽證，舉家遷往美國任何地

方居住，享受與美國公民同等權益的新生活。簽証屆滿二年的前三個月即可申請簽證條

件解除。持用條件式移民簽證期間，可自由進出美國，卻無移民監的困擾。未長居美國

並不影響其居民身份。 

經濟特區移民案 
為有效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自 1993 年起，在 EB5 法規中設立一種「區域中心移民方案

（Regional Center Pilot Program）」，亦即投資人若投資於政府核准的「指定區域中心

（Designated Regional Center）」，則「須直接創造十個就業機會」的規定，可放寬為「直

接或間接創造十個就業機會」。對不熟悉美國商業環境的人而言，成為最大誘因。 

經濟特區的申請設立並不容易，須通過美國移民局的繁複審核，方可核准成立。自 1998
年以來，全美只有極少數幾家經濟特區獲准設立。2003 年 2 月 28 日成立的費城經濟特

區 (PIDC Regional Center) 即是其中之一，也是這些年來唯一具有官方色彩的一個經濟

特區。依照美國移民法規定，經濟特區移民方案目前的法定時效將施行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止，因此對於有意循投資方式移民美國的人士而言，更應抓緊最後幾年的機會，利

用此最便捷的綠卡管道，達成移民的心願。 

＊ 有關美國投資移民法的資訊，投資人可至美國移民局官方網站參閱詳細說明： 

http://uscis.gov/graphics/services/residency/investment.htm 

 



費城美國投資移民基金 

認購人資格 

1. 投資金額 53 萬美元，投資期限五年。 
2. 認購人必須年滿 21 歲，其配偶及未滿 21 歲之未婚子女均可同時申請移民。 
3. 認購人不必有任何商業背景、年齡、教育程度及語文能力的條件限制。 
4. 認購人必須擁有五十萬美元的資金合法性證明（不須一定是為認購人個人所累積賺

得，其他如贈予、繼承、貸款…等方式亦都可以，惟必須是得自於合法正當的途徑）。 
5. 認購人必須於移民申請前便選好投資方案並投入規定的投資金額。 

本基金的三大特色 

一. 投資資金有監管法令的保障 

投資人在申請 I-526 時，便須將 53 萬美元匯入銀行的監管帳戶（Escrow Account），
此為投資人在移民未核准前，具有法令保障的銀行帳戶。銀行須依據合約所訂條款，

負責帳戶內投資人的認購金額應在何時、在何種條件下才可進行資金的撥出或返還。 

當投資人將 53 萬美元匯至監管銀行後，投資人此筆資金的保管與撥付將完全依照以

下準則運作，以提供投資人資金的最高保障： 

a. I-526 表通過移民局核准時，53 萬美元撥付予投資人所參與的投資事業。 

b. I-526 表遭移民局駁回時，歸還投資人。 

c. 自投資人完成認購有限合夥事業之單位後屆滿 12 個月，如仍未獲移民局核准

I-526 申請件時，則將 53 萬美元歸還投資人。 

由上可瞭解，投資人必須移民申請被核准，該資金方成為投資款，否則監管銀行將

依約將 53 萬美元依規定返還給投資人，投資人完全不用擔心資金流向的安全性。 

二. 投資事業有專家把關 

因為投資人是將資金投入自己所認購簽署參與的投資方案，而所有經營模式均為融

資貸款給通過 PIDC 嚴格審核的公司，而非實際從事於特定商業產品或業務的經營，

因此你投資風險的考量關鍵完全是建立於投資方案中貸放對象的還款實力。 

基於 PIDC 過去數十年來的最大的業務主軸即為從事融資貸款的業務，只要貸放對

象具有極佳的債信評比與經營能力，此投資風險便幾近於零。 

想要獲得 PIDC 的融資貸款，只有二種公司： 

(1) 公司規模不大，但有良好債信，需提供等額或超額的抵押擔保； 

(2) PIDC 基於招商目的，主動提供低利融資給國內外具高知名度的大型企業，吸引

他們進駐費城營運。由母公司提供無條件擔保還款，投資的安全性無虞。 

三. 未來簽證條件解除便利 

由於經濟特區的工作機會可「間接創造」，PIDC 會依據移民局已同意的就業計算方

式，以費城的整體就業情況作為計算基礎，申請人均可分配到足夠的就業人數。而

50 萬美元的投資金早已到位，因此毫無疑問的符合資格並可順利解除簽證條件。 

＊有關本基金的詳盡說明，歡迎至本基金網站參考：www.canamenterprises.com 



投資單位認購流程 

 

投資者被交付「機密資訊備忘錄」(CIM) 

投資人被交付記載有投資方案之 CIM 補充文件 

認購投資方案 

投資人將 53 萬美元存入美聯銀行/

或加拿大皇家銀行之監管帳户 

投資人備妥相關文件並由律師

向美國移民局遞交移民申請表

(I-526) 

申請接受 

監管銀行將 53 萬美元無條件自帳戶

中移轉給投資方案的有限合夥事業 

申請被拒 

監管銀行將 53 萬美元，退還投資人

遞交移民簽證申請至美國領事館 

並等待面談 

投資者獲發條件式 PR 簽証 

面談被拒 

投資金額 53 萬美元于

扣除相關行政手續費

後，退還投資人 



        費城經濟特區核准函（英文原件）   附件一 

 

 

 



費城經濟特區核准函（翻譯件）      附件二 
 

美國司法部 
移民與歸化局 
HQ 204. 27-C 

425 Eye Street N. W. 
Washington, D. C. 20536 

2003 年 2 月 28 日 

羅伯. 費那 
資深副總裁 
費城工商發展公司 
2600 Centre Square West 
1500 Market Street 
Philadelphia, PA 19102-2126 
 

費那 先生: 

根據 The Appropriation Act of 1993 第 610 條之規定，PIDC 正式核准為新投資移民法的

指定經濟特區，參與投資移民實驗計畫。自今日起，外國人可投資 PIDC 位於涵蓋費城

市等行政區的投資移民實驗計畫，並可根據新投資移民實驗計畫向美國移民與歸化局申

請移民簽證。 

參與 PIDC 投資開發案之所有外國投資者，必須符合 8 CFR 204.6 條款之規定，但不需

聘請十名員工，申請案可使用合乎經濟上或統計上之有效計算方法，證明投資案可間接

或直接創造十個就業機會，提升區域生產能力，創造工作機會，透過投資移民方案，增

加國內資本投資或促進外銷。 

雖然 PIDC 通過本局核准為指定經濟特區，但並不代表此中心內所提出之個別投資移民

申請案亦已獲核准。所有參與 PIDC 經濟特區的移民申請案，移民局將會對每個移民申

請者，就個人條件做個案審理，且每位申請人的資料必須完整檢附，投資移民申請書需

遞交至移民局的德州服務中心。 

如果您對 PIDC 經濟特區專案計畫有任何問題，請聯絡商業貿易服務中心審核處的馬萊

司. 貝瑞茲副主任，電話 (202)616-7862。 

 

                                            湯瑪士. 庫克    敬上 
                                            審核處代理副處長 



                         監管銀行簡介                 附件三 

美聯銀行（Wachovia Bank） 

資產： 4930 億美元 

平均存款： 2800 億美元 

總部： 美國北卡羅南納州的 Charlotte 市 

排名： 在公司資產項目上，居全美第四大銀行。 
在客戶資產專案上，居全美第三大全服務的仲介公司 

金融服務： 全球的金融服務網包括： 

美國東岸 15 州的各公司提供完整的金融服務 
全美 49 州的 Wachovia 證券公司提供消費者全方位的仲介服務 
33 個海外分公司或代表處提供客戶全球性的服務 
＊ 亞洲據點分佈 

分公司：臺北、香港、漢城、東京 
代表處：北京、廣州、上海、馬尼拉、胡志明、曼谷 
        吉隆玻、新加坡、雅加達、雪黎、孟買 

客戶： 約 1400 萬個家庭與企業客戶；850 萬個線上的產品與服務； 
270 萬個活躍的線上客戶 

員工： 9 萬 6 千人 

金融中心： 有 3300 個金融中心與約 700 個仲介事務所提供個人化的服務與

諮詢。這些職員中包括 1 萬 500 名有註冊登記的業務代表 

ATMs： 分佈有 5300 個自動提款機提供客戶便捷的服務 

產品與服務： 完整的銀行服務，一般消費者仲介服務，資產管理，財富管理，

個別客戶的量身化服務。在財務規劃、企業與投資銀行、企業客

戶的國際金融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同時亦提供信用卡、轉帳卡之

金融商品、信託服務、抵押擔保的銀行業務，及家庭財產權益的

借款業務。 

主要分公司： Wachovia 銀行；Wachovia Mortgage 公司；Wachovia 證券公司 

債信評等： Moody：Aa3； 標準普爾：A； Fitch：AA-  

歷史： Wachovia 是由前 Wachovia 公司（1879 年創設于北卡羅南那州，

1911 年併購轉型為 Wachovia 信託銀行）和 First Union 公司（1908
年創設於北卡州，1958 年併購了第一國家信託銀行後便正式名

為北卡第一聯合國家銀行）於 2001 年正式合併組成。 
 


